
115 年臺北市青年盃法式滾球錦標賽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15 年1 月7日北市體輔字第1153020526 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目的:為關懷市民健康福祉,彰顯在地社區居民互動交流及營造核心生活價值的

重要性,冀望透過法式滾球的推廣與落實,期使滾球運動能在本市各校園及社區

公園扎根,藉以促進本市市民及學生身心健康,享受運動樂趣,提升生活品質,

增進校際學童活動及住民友誼,養成良好運動習慣之目的。

三、指導單位:臺北市政府體育局、中華民國滾球協會、臺北市體育總會

四、主辦單位:臺北市體育總會滾球協會

五、協辦單位: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士林區滾球委員會

六、比賽日期:

(一)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高中組:115年6月5日(星期五)

(二)公開組:115年6月6日(星期六)

(三)長青組:115年6月7日(星期日)

(四)雨天備案:115年6月12日(星期五)至14日(星期日)

七、比賽地點:臺北市天母運動公園法式滾球場

八、比賽組別:

(一)國小組:

1. 限就讀各縣市公私立國小之在學生,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,每校報名隊數不限。

2. 本賽事採3對3賽制,男女不分組。每隊報名選手3名,得報教練1名(無教

練者亦可參賽),並須由該校教師或社團教練擔任帶隊負責人。

(二)國中組:

1. 限就讀各縣市公私立國中之在學生,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,每校報名隊數不限。

2. 本賽事採3對3賽制,男女不分組。每隊報名選手3名,得報教練1名(無教

練者亦可參賽),並須由該校教師或社團教練擔任帶隊負責人。

(三)高中組:

1. 限就讀各縣市公私立高中之在學生,以校為單位報名參加,每校報名隊數不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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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賽事採3對3賽制,男女不分組。每隊報名選手3名,得報教練1名(無教

練者亦可參賽),並須由該校教師或社團教練擔任帶隊負責人。

3. 若報名隊伍數不足4隊,將以原報名隊伍併入公開組參賽。

(四)公開男子組及女子組:

1. 不限資格及年齡。

2. 本賽事採3對3賽制,分為男子組及女子組,男女選手不可共同組隊(高中組因

參賽隊伍數不足而併入之隊伍例外)。每隊報名選手3名,得報教練1名(無教

練者亦可參賽;若教練兼任選手,則不可兼任其他隊伍教練)。

(五)長青組:

1. 限年滿60歲以上者,方可報名參賽(民國55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)。

2. 本賽事採3對3賽制,男女不分組。每隊報名選手3名,得報教練1名(無教

練者亦可參賽;若教練兼任選手,則不可兼任其他隊伍教練)。

十、競賽辦法:

(一)規則:採用中華民國滾球協會公布之最新法式滾球規則辦理。

(二)球具:須使用國際法式滾球總會認證之競賽球,國小組可以使用休閒球。

(三)賽制:賽制及賽程將依實際報名隊數訂定之。

十一、報名辦法:

(一)報名時間:自即日起至115年5月22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:

1. 本次賽會報名一律採用網路報名(https://forms.gle/aueNPGr2s2F6PsiB9)。

2. 各參賽組別請分開填寫「網路報名表單」(聯絡資訊務必填寫正確)。

3. 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高中組報名表需由所屬學校單位核章,並於比賽報到時繳交。

4. 聯絡人:李昇芳 總幹事,連絡電話:0908-068-085

5. 報名費:每隊新臺幣(以下同)600元。

(匯款帳號:012 台北富邦 82110000421668 / 戶名:臺北市體育總會滾球協會
耿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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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請於完成繳費後,將轉帳/匯款單據或網路銀行截圖上傳至報名表單,若未完

成繳費則視為報名無效;報名完成後將不予退費。

十二、技術會議及賽程抽籤將於5月25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假臺北市立大學行政

大樓穿堂舉行;賽程預計於6月1日(星期一)公告於本會網站。

十三、領隊及裁判會議:訂於各組比賽前召開,時間另行通知。

十四、開幕典禮時間:預定於6月6日(星期六)上午10時於比賽現場舉行。

十五、獎勵辦法:

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組,依參賽隊數頒發獎盃(前三名)及比賽成績證明(前八名)。

(二)獎狀敘獎方式:

1. 參賽隊數4隊至7隊者,取前三名。

2. 參賽隊數為8隊或9隊者,取前四名。

3. 參賽隊數為10隊或11隊者,取前五名。

4. 參賽隊數為12 隊或13 隊者,取前六名。

5. 參賽隊數為14隊或15隊者,取前七名。

6. 參賽隊數為16隊以上者,取前八名。

(三)公開男子/女子組及長青組前三名隊伍頒發獎牌及獎金。

1. 第一名頒發獎牌及獎金 3,000元。

2. 第二名頒發獎牌及獎金1,800元。

3. 第三名頒發獎牌及獎金1,200元。

4. 第四至第六名頒發獎狀。

十六、注意事項:

(一)比賽當天請選手攜帶證件正本備查,請各隊自行留意比賽時間。

(二)比賽中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,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如申述其他問題,得由其

領隊、教練在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,向主辦單位提出書面申請,並繳交

3,000 元保證金,但仍須進行比賽。申訴結果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,不

得提出異議,否則以棄權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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